讲师岗位基本任职条件（辅导员系列）
               （2013年）
1、讲师一级岗位：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四项及以上：
（1）工作时间满12年；
（2）受聘讲师职务满六年；
（3）正科职；
（4）发表学生工作论文两篇及以上或学生工作总结三篇以上；
（5）所指导的学生工作获得省级及以上表彰一次。
    2、讲师二级岗位：任现职以来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四项及以上：
（1）工作时间满6年；
（2）受聘讲师职务三年；
（3）正科职；
（4）发表学生工作论文一篇及以上；
（5）所指导的学生工作获得校级及以上表彰一次。
